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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各位董

事，通知中包括会议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和审议内容。 

2、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

事 4 人，董事徐洲先生、吴祖亮先生，以及独立董事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

秀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姚力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议，鉴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

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



计 0.7 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4.19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作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 5 名激励对象办理 37.50 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经审议，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流程，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根据

公司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并相应调整公司规章制度中相应的部门表述，以及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及进一步细化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

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延期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募投项目之“惠州基地平板显示用高纯金

属靶材及部件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实施结项，并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人民币 29.40 万元（包括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手续费净额，

具体金额以实际划款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

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采取审慎的态度将公司的募投项目之“武汉

基地平板显示用高纯金属靶材及部件建设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定

2023 年 7 月 31 日延期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上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

延期，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改变或者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延期。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延期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在韩国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为了抓住市场机遇，完善海外战略布局，扩大生产能力和规模优势，

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董事会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丰电子

材料（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为 Konfoong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以下简称“香港江丰”）在韩国投资设立 KFAM CO., LTD.（暂定名，以相关主管

部门的注册登记为准），建设韩国生产基地，本次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

元，香港江丰持有 KFAM CO., LTD.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在

韩国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及关联方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江丰同创半导体产业

基金（有限合伙）与沈阳恒进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建立稳定可靠的设备上游供应链，本次交

易公平公正，定价公允客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姚力

军先生、JIE PAN 先生、于泳群女士已回避表决。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签

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

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

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3 票，获参

与表决的董事全票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根据公司工作计划安排，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一

项议案暂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择

期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获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回购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之法律意见书； 

6、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延期的核查意见； 

7、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补

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